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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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坚实基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长期追求的美

好理想。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的多样化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不断融合和创

新。在这个永恒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它们的不同阶段、不同方面以及此一过程同其他过程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的。中外哲人都说过，“运动就是和谐”，矛盾对立面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

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发

展要求。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且出现了新的、先进的生产力的时候，原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

态变得不相适应，甚至成为生产力或先进生产力存在和发展的桎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政党，通过革命或改革，建

立适合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从而使生产力获得解放，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经

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它需要以生产力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增长为基础；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相对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打破旧的“全面”、“协调”，建立新的“全

面”、“协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正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

力的适应—不适应—再适应—再不适应的循环往复，使得社会基本矛盾不断运动，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向着“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社会主义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以人为本”的，符合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可以实现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整体与个体的和谐统一，实现国家、集体、个人的统筹兼顾。这是社会

主义制度与其他剥削制度的主要区别之一，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现阶段，我们党所确立的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种发展不单纯表现

为物质财富的丰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要飞跃。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社会

主义发展规律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这条新路的基本特征之

一，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

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那样，“我们要在建设高

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提出了“必须把发展作为

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执政理念。作为“第一要务”的发展观，不单强调生产力的发展，还涵盖了经济、政

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在以经济指标界定“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扩展为

“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实际

上是要求在更高水平上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之中。从提出“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阐释，体现了我们党

的发展观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新的形势。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

元，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工业化、现代化速度加快，国民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

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加剧，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凸现。与西方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任务后才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不

同，我国是在工业化高成长时期就面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既无现成的答案，又无可资借鉴



的先例，只能依靠我们自己，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针。这是新一届党中央

在总结建国50多年、改革开放20多年，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十多年以来的经验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中

国实际相结合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要把科学发展观贯

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各项工作中去，解决好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目前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设计了多套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

系。在科学发展观提出后，迫切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成果及其经验教训，

借鉴国际通行的衡量现代化水平的指标，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对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加以完善，使之能够全面地、与

时俱进地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二是正确处理现阶段的社会阶层关系，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三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逐步缩小城乡与地区差距，维护和保证社会公正，从而保持长期和谐安定的社会环

境。  

  

    四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工农群众的社会政治参与，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要加

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重视各类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包括民主党派中的党组织建设，保证及时有效地对各类新出现

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团结、教育和引导工作。  

  

    五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自然界尤其是人类生态环境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条件和必

要前提。面对我国存在的人口增长迅速、资源大量浪费、环境日益恶化的严重问题，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改

变传统的发展思维和模式，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生态良性循环

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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